
 博湖县博湖县2022年基层农技队伍能力提升培训协议年基层农技队伍能力提升培训协议

编号： 11N45792122120229203 

   

采购单位（甲方）：博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服务单位（乙方）： 巴州昌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本
级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定点服务 “全疆一张网”（第三期）——“专业技能培训服务”项目-

巴州昌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定点服务 “全疆一张网”（第三期）——“专业技能

培训服务”项目-巴州昌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定点服务 “全疆一张网”（第三

期）——“专业技能培训服务”项目-巴州昌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单

价
小计

1

博湖县农村局

（2022）100号

巴财农

【2022】39号

2022年中央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

巴州昌盛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服务

- - 品牌: 1 人
85000.

00
85000.00

合同总价（元） 85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捌万伍仟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博湖县农村局（2
022）100号巴财
农【2022】39号2
022年中央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

专业技能培训服
务

1 85000.00 预算内资金 直接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为整体增强博湖县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业务素质和综合技能水平。立足现代农业新技术，面向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开展规范化农业技能培训，甲、乙双方达到一致共识并签订如下协议，

共同遵守。

一、培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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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博湖县农业产业特色，设置培训课程，采用模块式培训，共安排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现代农业新技术、现代农业推广方法、农业信息化服务、市场营销和考察、观摩与交流

等培训环节，总培训学时不低于10天，培训着力提高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综合技
能水平，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善沟通、精业务、懂政策、会推广、能示范的基层农业技

术推广负责人，增强科技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促进现代

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培训对象与人数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1、培训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止。

2、培训地点：博湖县

四、培训内容

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的相关技术措施，指导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农民按照农业标准、技

术操作规程开展标准化生产、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农业新技术的特点及要求、现代农业推广

服务、

现代农业信息化服务等内容。

五、培训经费和支付方法。

(二)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培训资金的50%,即人民币肆万贰仟伍佰元
整(￥42500元),根据培训进度支付剩余50%。

六、双方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责任和义务

1、对乙方进行管理和监督，为乙方提供协调服务。

2、负责审核学员资格，听取学员建议，抽查学员学习情况。

3、负责核查乙方做好学员身份证和联系电话等相关材料的登记。

4、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进行整改，对乙方后续服务内容提出具体
要求，并作为以后相关项目管理决策的依据。乙方无法按期整改到位或拒不配合甲方工作、

甲方有权收回项目并进行调整实施。

5、负责组织对乙方负责的培训项目进行验收。

6、负责做好项目培训报账工作，及时拨付培训资金。

(二)乙方责任和义务

1.服务要求：授课期内要少讲理论，多讲案例，避免纯理论

式教学，提倡学员自讲、互动、交流等参与方式或模拟式的培训方式，并在技能培训学时中

设置实地考察、观摩、交流的时间，切实提高培训质量与效益。

培训对象为博湖县县、乡两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不低于20人。

(一)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培训资金共计人民币捌万伍仟整（Y85000.00元）

2.培训时间：按照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和基层农技人员培训需求。可结合当地实际，适2/4



4.培训教材：在部统一组织编写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教材正式出版前，由各地现代农业技术
培训基地依据本《大纲》组织编写相应的培训教材用于培训。    

5、结合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现代农业新技术、现代农业技推广方法、农业信息化服务和
农产品市场营销等环节，分批

次安排专题考察和若干次课堂交流并提交心得报告。

6、积极配合甲方的督促检查和评估验收，及时为甲方提供培训报表、培训简报、相关照
片及视频等资料，并按照甲方要求及时整改到位，资料不齐全导致无法验收或完成报账时，

由乙方承担责任。如学员未在培训平台在线报名注册相关信息、

不能完成在线评价任务数、没有发布一篇以上的综合报道等。

8、严格按照农业部、自治区、自治州、博湖县基层农业推广人员培训经费支出标准和范
围相关要求，规范资金使用。 补助资金含培训、学习材料、书籍、交通、食宿、聘用教
师、档案管理费用，不得用到与培训无关的支出。

9、必须在疫情防控允许的情况下开展培训工作，培训过程中必须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布置教学场
地，进行每天消毒，测体温，为学员提供防疫口罩，保证培训工作正常进行。

七、其它约定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王一奇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17767672771
       

2.培训时间：按照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和基层农技人员培训需求。可结合当地实际，适
当调整相应的学时。

3、培训教师：培训应由“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实践经验丰富、语音表达能力强”的教师

（专家）承担。

7、完成培训任务后，及时做好项目总结工作及工作自评报告，并将工作总结等材料报送

给甲方。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可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相等

法力效力。

(二)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以上合同条款，如有违约造成对方损失的，由违约方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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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新疆博湖农村商业银行 
       

账号： 账号： 847010012010104621787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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